
2022 年“申请—考核”“硕博连读”博士招生 

远程面试考核要求 

        为了做好我校 2022 年“申请—考核”“硕博连读”博士招生

远程面试考核工作，确保考核工作顺利进行，现制定本远程面试考

核要求。 

一、远程面试考核 

（一）面试考核内容 

具体要求详见我校“申请—考核”“硕博连读”实施办法及各

招生学院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二）面试考核设备 

一台式电脑（含摄像头和麦克风）或一台手机，用于监控考生

考核过程（书桌上资料、考核动作、电脑屏幕和考场环境），须提

前下载安装腾讯会议系统。 

（二）考核工作流程 

1.面试考核正式开始前 40 分钟，根据各招生单位（学科点）发

送腾讯会议号，登录进入腾讯会议室。 

2.面试考核正式开始前 30 分钟，根据工作人员要求进行视频角

度及清晰度调整。设备要求放置在考生座位正前方，视频监控范围

应保证考生在坐姿状态下面部、上半身及双手在画面中清晰可见。

考生不得遮挡面部、耳朵等部位，不得佩戴耳饰、帽子、墨镜、口

罩等，考核全程考生应保持注视摄像头，视线不得离开，不得中途

离场。 

 



 

 

 

 

 

 

 

3.关闭除腾讯会议系统以外的其他软件（含浏览器、QQ、微信、

手机短信等），并配合考务人员检查确认。 

4.按工作人员的指令抽签，确定面试考核顺序，轮到本人考核

时再进入腾讯会议室。 

5.面试考核不少于 30 分钟，其中考生公开报告时间不少于 10

分钟，主要考核内容为：学术水平、科研创新潜力、英语水平、思

想政治及综合素质能力，具体考核内容分数权重比例和英语水平笔

试考核时长等详见各招生学院招生工作实施细则。 

6.面试考核为面试考官随机提问和英语口语对话，考生即时回

答。 

7.面试考核全程录音录像，考生须保证设备的摄像头、麦克风、

网络一直处于工作状态，并保证设备有充足电量、网络有充足流量

完成整个面试过程。 

8.面试考核结束后，按考官的指令离开会议室。 

二、考生注意事项 

（一）面试考核时，考生要衣着穿戴得体，保持良好的形象和

精神面貌。要确保考试环境整洁，桌面上不要放置与考试无关的其



他物品。要保证考试环境光线充足，背景尽量采用浅色调，不要反

光。要保证设备性能良好，能提供清晰的视频画面和音频传输。面

试考核不得无故离开视频区域，不得擅自关闭音频设备。 

（二）考生须配合考务人员远程检查电脑的后台运行程序，确

保操作系统后台未运行与网上面试考核无关的软件程序。 

（三）面试考核期间考生要确保五官清晰可见，便于考务人员

检查。 

（四）考生必须严格按照考务人员的指令进行逐步操作，未按

指令操作而导致影响面试考核结果等后果，责任由考生自负。 

（五）考生面试考核地点须安排在相对独立封闭的室内进行，

考核期间严禁其他人员在场，否则按作弊处理，取消考核资格。 

（六）面试考核过程中将手机通话功能关闭或设置为来电转接

或使用来电拒接功能软件屏蔽来电，避免干扰考核，影响面试考核

效果。在考核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时，应及时与考务人员取得联系。 

（七）面试考核过程中请确保网络畅通，建议使用宽带 WiFi 和

流量两种模式，一种方式断网后可及时转换其他方式连接。 

（八）面试考核时间安排以报考学科点所在学院有关通知为准。 

（九）正式面试考核前，招生学院可能会组织网上面试考核测

试演练，考生务必按时参加，熟悉流程和操作，并及时解决存在的

问题，改正不合规之处。 

（十）因考生个人原因无法在规定时间参加面试考核的，视为

自动放弃考核资格，一切后果由考生个人承担，责任由考生自负。 

三、面试考核违规处理 



博士研究生面试考核的考场规则和考试纪律依照研究生入学

考试初试文件规定和标准执行。考生不遵守考场规则，不服从考务

工作人员管理，有违纪、作弊或有违考试公平、公正等行为的，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严肃处理，有关情况将通报考生所在学校或单位。对在校生由其所

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由考生

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追究法律责任。违规或作弊事实将

记入考生诚信档案或人事档案，作为其今后升学和就业的重要参考

依据。 

特别强调，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取消面试考核或录取资格，

并根据具体情况依法依规移交相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 

（一）由他人替代参加面试考核的； 

（二）使用耳机、提词器等与考试无关设备的； 

（三）由他人协助面试考核的； 

（四）通过 QQ、微信、手机短信等即时通讯工具或共享电脑桌

面方式传递考核信息的； 

（五）面试考核期间未经允许无故离开视频监控区域或关闭音频

设备的； 

（六）发送、传播与网上考核相关的文字、图像、音频、视频资

料的； 

（七）对网上考核过程进行截屏、录屏、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

数据采集的； 



（八）《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认定的其他违规作弊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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